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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惠中诊断、哈尔滨润达、青岛润达；五家控股子公司：合肥三立、合肥润

达、黑龙江龙卫、济南润达、润达榕嘉。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年5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6,511.00万元，

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165,004.91万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181,515.91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

的担保责任。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黑龙江龙卫、润达榕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52%。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

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3年5月19日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2,6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3年5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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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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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候忠、龚玉英共同担保，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钱学庆共同担保，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3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21,728 166,901 54,828 205,118 2,222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213,553 158,229 55,324 54,493 496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32,802 21,417 11,386 25,263 1,761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29,306 18,853 10,453 4,021 -133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40,467 26,878 13,589 33,505 924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39,634 25,946 13,688 6,588 9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18078X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1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悦昇达（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31,838 19,687 12,151 24,841 1,246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31,944 19,618 12,326 5,467 175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惠中诊断”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89040167

成立时间：2007年2月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6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4,478 27,721 -3,242 22,581 -2,433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38,434 26,116 12,318 5,899 -464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黑龙江龙卫精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龙卫”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MA18XW724Y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2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3号楼(巨宝一路768号)2单元3层

法定代表人：贾利鹏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70%股权；哈尔滨鹏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42,435 38,296 4,138 31,665 3,745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41,544 37,489 4,055 2,828 -83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哈尔滨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808403XP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2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3号楼（巨宝一路768号）2单元2层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222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43,969 30,282 13,686 12,257 -1,118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43,453 15,877 27,575 4,459 889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68,229 55,970 12,259 76,195 8,658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64,153 51,720 12,433 9,663 174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青岛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TCUL77F

成立时间：2020年6月2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金刚山路8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5,541 16,126 9,415 28,415 2,333

2023年1-3月/

2023年3月31日

27,654 17,427 10,227 8,414 812

注：2022年数据经审计，2023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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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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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1,881.00

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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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

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2

杭州润

达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拱墅

支行

3,75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3

合肥润

达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自贸

试验区合肥片区

支行

1,000.00

一

年

由公司、杨红女

士、汪硕先生提

供连带责任保

证

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的债权本金，以及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

款项、债务人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

黑龙江

龙卫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

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

笔债权分别计算，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5

哈尔滨

润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3,0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

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

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

笔债权分别计算，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

6

润 达

榕嘉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口支行

500.00

一

年

由公司、 钱学

庆先生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7

济南润

达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主

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是指债权人

采取诉讼、仲裁、向公证机构

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等方式实

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

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8

惠中诊

断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

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

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

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

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

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 保证

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9

青 岛

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900.00

一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10

杭州润

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00.00

半

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

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

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三年。

11

合肥三

立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480.00

一

年

由公司、龚玉英

女士、候忠先生

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

履行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

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

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

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其中杭州润

达、黑龙江龙卫、润达榕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

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

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

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

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02,6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62,554.55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02,6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62,554.55万元）、上述数额

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67.52%，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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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相关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不涉及股份转让或过户，不涉及持股数量变

动。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相关协议的签署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

●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公司实控人樊继波、控股股东苏瑞投资、股东共青城铂瑞三者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共青城铂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铂瑞” ）发来的《关于工商变更暨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告知

函》，具体内容如下：

经共青城铂瑞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 同意原普通合伙人樊继波先生退伙， 不再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同意原有限合伙人郝剑斌先生变更为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同意新增庄倩女士

为有限合伙人。变更后，郝剑斌先生在共青城铂瑞的持股比例为13.65%，庄倩女士的持股比例为86.35%。

上述变动已于2023年5月31日完成工商变更。 同日，共青城铂瑞与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瑞投资）自愿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共青城铂瑞与苏瑞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苏瑞投资持有公司股份93,246,65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73%；股东共青城铂瑞持有公司股份18,41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1%。

基于对公司投资理念及经营观念上的一致，为保障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

率，苏瑞投资与共青城铂瑞共同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自愿达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后，苏瑞投资与共青城铂瑞在公司拥有的权益合并计算，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11,663,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64%。

二、协议相关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98J620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20年6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樊继波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公司名称：共青城铂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9UQ0K98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人民币9,100万元

成立时间：2021年3月1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郝剑斌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共青城铂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甲方为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持有上市公司93,246,6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73%；乙方为上市公司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持有上市公司18,41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1%。

为保障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双方约定在履行股东职责的过程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一、 甲乙双方同意，在处理有关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行使股东权利时应采取一致行动， 包括但不限于按照甲乙双方事先确定的一致的投票意见对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行使表决权，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行使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

促使甲乙双方提名的董事、监事（包括现有及未来由双方单独或共同提名的全部董事、监事）在上市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二、 若协议双方在公司经营管理等事项上就某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乙方应当与甲方保持一致；

三、 甲乙各方均不会单独或联合他人向股东大会提出未经过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

提案。

四、 本协议项下“一致行动关系” 的期限：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4个月，有效期届满可由甲乙双方协商

续签。 甲乙双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非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本

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2、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一致行动关系，本协

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款；

3、上述变更和解除均不得损害甲乙双方在上市公司中的合法权益。

五、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构成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对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法

律义务的，其他各方均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即构成违约，因其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一切争议。 协商不成的，协议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仲裁。

八、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其余报送监管机构备查，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 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相关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不涉及股份转让或过户，不涉及持股数量

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会对公司

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4、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公司实控人樊继波、控股股东苏瑞投资、股东共青城铂瑞三者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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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

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日披

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

事长、总经理邵俊斌先生计划于2022年12月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

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1,500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邵俊斌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71,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131.83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姓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邵俊斌先生。

（二）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邵俊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88,068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0.15%。同时，其持有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55.40%股权，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4,969,

56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3.37%；其持有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6.07%出资额并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6,002,000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3.08%。 邵俊斌先生、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

致行动人。 邵俊斌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36.60%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12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邵俊斌先生已披露过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 该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邵俊斌先生自2021年9月1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88,0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

币1,400.8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 总经理邵俊斌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 总经理邵俊斌先生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且不高于人民币1,500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 总经理邵俊斌先生本次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以市场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2年12月1日起6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邵俊斌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71,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131.83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后，邵俊斌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631,0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79%。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一）增持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成为上市公

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

体资格；

（二）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3648� � �证券简称：畅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9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77号富豪会展公寓酒店三楼聚贤厅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298,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8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徐峰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董事长尹强先生、副董事长俞勇先生、副董事长樊志强先生、董事赵知宇先生、独立董事胡奋先生、

独立董事李征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吴纯诚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沈侃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57,97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298,6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15,905,047 99.9993 100 0.0007 0 0.0000

5

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5,905,047 99.9993 100 0.0007 0 0.0000

6

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15,905,047 99.9993 100 0.000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3、5、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其中，第5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除审议前述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郑伊珺、乔若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3-023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6月1日收到副董事长谢立民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谢立民先生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谢立民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谢立民先生的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补选等

相关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立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92,445股，谢立民先生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管理所持股份，公司将在

申报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谢立民

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自2003年加入公司以来，谢立民先生始终把“将公司打造为中国优秀乳制品上市企业集团” 作为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与公司各届党委、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一道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年来，谢立民先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公司党的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内控管理、牧业板块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公司对谢立民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

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3676� � � � � � � � �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3-024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到期赎回理财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

●履行的审议程序：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4日分别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最长

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6）。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20日购买了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永丰支行的理财产品人民币2,000万元，该

理财产品已于2023年6月1日到期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获得产品收益人民币96,849.32

元，本金及收益已于2023年6月1日到账，并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2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0297� � � � � � � � �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2023-049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数量为不低于6,000万股（含）且不超过8,000万股（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如下：

2023年5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2,886,410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5,259.90元。

截至2023年5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2,106,4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5191%，成交最高价为人民币2.30元/股，成交最低价为人民币2.06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92,990,243.90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

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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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及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已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

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积极推进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将延期换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

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

六年。 公司独立董事胡卫升先生、李春涛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届满6年，由于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在任

8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胡卫升先生、李春涛先生届满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三

分之一，胡卫升先生、李春涛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直至公司股

东大会选出新的独立董事。

胡卫升先生、李春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勤勉尽职，为公司规范运作及健

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胡卫升先生、李春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